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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244號
原      告  邵江秀玉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孫翁水玉


            孫嘉惠  
            孫靖堯  
            賴宏明  
            孫兆華  


            邵怡華  
            賓之美  


            林明宗  
            林珮錡  
            廖美宜  
            張家榮  


            吳欣烜  
            鍾正欣  


            張曉真  
            楊琇全  


            劉邦彥  
            廖柏鋒  




            李正文  
            豹寶連  
            黃源協  


            黃韋潔  
            鄧愉禎  
            林志勇  
            蕭婉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建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如附表「起訴時訴之聲明」欄所示。嗣聲明歷經變更，原告最後訴之聲明為：如附表「最後訴之聲明」欄所示。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同段1540、1541、1542、1543、1544、1545、1546、1547、1548、1549、1551、1552、1553、1554、1555、1556、1557、1558、1559、1560、1561、1562、1563地號土地暨其上門牌號碼南投縣埔里鎮玉生路31、33、35、37、39、41、43、45、47、49、51、53、55、57、59、61、63、65、67、69、71、73、75號建物（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孫翁水玉、孫嘉惠、孫靖堯、賴宏明、孫兆華、邵怡華、賓之美、林明宗、林珮錡、廖美宜、張家榮、吳欣烜、鍾正欣、張曉真、楊琇全、劉邦彥、廖柏鋒、李正文、豹寶連、黃源協、黃韋潔、鄧愉禎、林志勇、蕭婉伶所有或共有，而1370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民國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172.26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220.73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4.83平方公尺、編號A4，面積4.60平方公尺、1378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B3，面積437.68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43.33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147.79平方公尺之土地被編為南投縣埔里鎮玉生路（下稱玉生路），遭被告長期通行，致原告無法使用1370、1378地號土地，已侵害原告就1370、1378地號土地所有權之行使。
　㈡被告所有建物坐落土地原由久翔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下稱久翔公司）開發，並與當時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原告之配偶即訴外人邵天助（原名邵彥助）亦有參與其中，並於85年6月26日受讓久翔公司之南投縣埔里鎮生蕃空段140-4，142-2、140-64等地號土地在內17筆土地投資開發之權利及執照全部開發案。1370、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分別為南投縣○○鎮○○○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43-5、143-4地號土地），143-5、143-4地號土地係由同段143地號土地（下稱14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來，而143地號土地當時由訴外人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月德、翁慶吉、廖鳯英所共有，並簽立土地分管協議書，其中翁慶吉與廖鳯英所分管戊部分即附圖所示編號B2、B3、B4、B5部分。依當時開發案送至南投縣政府送審之圖說，143地號土地並無劃定現有道路，被劃定現有道路係位於被告建物之前方大門之馬路，該部分位於同段404地號土地之一部分。本件係因開發案完成且所有建物完工交屋後於歷經多年後，40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不讓被告通行所劃定現有道路，於404地號土地與1378地號土地之交叉處以數塊水泥磚封路，被告始反方向通行附圖所示B2、B3、B5部分。
　㈢依南投縣埔里鎮公所99年6月23日埔鎮工字第0990015620號函、99年7月22日埔鎮工字第0990018311號函，可知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143-5地號土地係私設通路。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函認為1370、1378地號土地為現有巷道，顯已違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第5條規定農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且當時開發案140-4，142-2、140-64等地號土地經變更為丙種建地，143-5、143-4地號土地未面臨建築，本為私設通路，並非現有巷道，原告及邵天助曾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異議。私設通路與現有巷道並不相同，私設通路並非供公眾通行。
　㈣土地使用同意書僅為143-5地號土地共有人翁慶吉、廖鳳英所簽訂，並無其他共有人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月德簽訂，可知翁慶吉、廖鳳英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而擅自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已違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再者，依土地分管協議書亦無約定翁慶吉、廖鳳英所分管戊部分得供他人通行道路使用，因此，土地使用同意書係屬無效，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表「最後訴之聲明」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從未通行或使用附圖所示編號A1、A2、B5部分（下稱系爭區域），是系爭區域均顯無通行權關係存否之不明確狀態，難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㈡依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函，附圖所示編號A3、A4、B2、B3部分（下稱系爭巷道）經南投縣政府編定為玉生路之一部份，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屬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所稱之現有巷道，而系爭巷道有無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3款所定之現有巷道，係屬南投縣政府之職權，被告並無認定或否認1370、1378地號土地上有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定現有巷道之權利，是系爭巷道為供公眾通行之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然若原告對系爭巷道是否為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之公用地役關係有所爭執，非原告得提起本案私權爭執，系爭巷道是否為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本屬公法上之關係，是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不能以確認判決將其法律上不安地位除去，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㈢退萬步言，被告建物為當時85年間建商所搭建之集合式獨棟住宅新埔里鎮社區，而1370、1378地號土地原均為143地號土地之一部份，經當時之建商與地主協議143地號土地一部份作為道路使用，即為玉生路，且南投縣政府埔里鎮公所於87年間發予使用執照在案。原告係於00年0月間以配偶贈與取得1370、1378地號土地，原告配偶邵天助應係以買賣或法院拍賣取得1370、1378地號土地，邵天助此前亦曾威脅社區住戶欲阻擋通行，而87年間玉生路早已供通行十多年，玉生路又為7米寬之大馬路，原告或邵天助自難以偽為不知有玉生路之存在。是1370、1378地號土地長期供通行之用之事實，此為原告或其配偶所明知，是關於1370、1378地號土地通行權之約定，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仍應對原告發生效力，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原告起訴亦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694-696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為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均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見本院卷第143-148頁）。
　㈡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所有或共有，系爭不動產坐落之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見本院卷第149-239頁）。
　㈢137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143-5地號土地，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為143-4地號土地；143-5、143-4地號土地係由14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來（見本院卷第143-148、499頁）。
  ㈣143地號土地當時由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世芳、王月德、翁慶吉、廖鳯英所共有，並簽立土地分管協議書（見本院卷第599頁）。
  ㈤翁慶吉、廖鳳英就143地號土地分管部分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見本院卷第503-507頁）。
　㈥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535-541頁）：
　⒈1370地號土地位於玉生路旁小巷，全程為碎石泥土道路，上有雜草樹木，原告稱內有地主(共有人) 在整地，現況用於不特定人休憩所用，道路盡頭未有通行出口(死巷)；1378地號土地現況為柏油路面，位於玉生路上，為不特定人通行之路，玉生路上有社區式住宅，住宅住戶之主要通行往埔里市區的道路為玉生路，玉生路的盡頭未有其他連接道路。
  ⒉被通行地位置：距離埔里簡易庭約3分鐘車程。
　⒊被通行地緊鄰之連外道路為：
    1370地號土地鄰玉生路。
    1378地號土地鄰珠生路。
  ⒋被通行地1370地號土地路面寬度約3.2公尺，可供車輛單向通行，1378地號土地路面寬度約7公尺( 指道路的白線內) ，可供車輛雙向通行。
　⒌附近多為住宅，交通、生活機能普通。
  ⒍餘如照片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0號、85年度台上字第283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倘所爭執者為公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或於私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並無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則為法所不許。私有土地若實際已供公眾通行數十年，成為道路，其土地所有權縱未為移轉登記，仍為私人所保留，其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限制，應認為已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存在，土地所有人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惟公用地役關係之對象，係不特定之公眾，且亦不以有供役地與需役地之存在為必要；易言之，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本屬公法上之一種事實，其本質乃係一公法關係，與私法上地役權之性質不同
　　。而民事訴訟法則係當事人得向法院訴請以判決保護其私法之權利，故當事人不得本於公用地役關係，於民事訴訟請求土地所有人不得有妨害其通行之行為，而僅得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加以排除；同樣，土地所有人不得以主張對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者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力排除障礙係屬不當，而於民事訴訟請求消極確認其本於公用地役關係之通行；此等爭議應循行政爭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從而，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本屬公法上之一種事實，如有爭議，僅得循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不得為民事訴訟上確認之訴之標的（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㈡原告為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所有或共有，已如前述。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之系爭區域之通行權不存在，然被告辯稱其等從未通行或使用系爭區域等語，而原告既未舉證說明被告有何通行等行為，自難認原告訴請確認對於系爭區域之通行權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揆諸首揭說明，原告主張就其所有之系爭區域，被告有無通行權之不安狀態，並無法藉由本件確認私法上權利之判決將之除去，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就系爭區域部分，顯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屬欠缺權利保護要件。
　㈢又原告主張系爭巷道非既成道路，而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所有之系爭巷道之通行權不存在，惟被告所否認，亦抗辯系爭巷道經南投縣政府編定為玉生路之一部份，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等語，而依前開說明，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如有爭議，僅得循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不得為民事訴訟上確認之訴之標的，況依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公告記載：「本案認定之現有巷道（玉生路），係行經……溪南段1370地號(王麗生、邵江秀玉、翁慶吉、翁亦聰、翁亦騏、翁禎徽、王文宏、陳宜杰、巫佩嫻、柯振欽所有)、溪南段1378地號(卲江秀玉、翁慶吉、翁禎徽、洪健彰所有) ……等7筆部分土地，依內政部88年10月31日航空攝影航照圖(9520-I-018牛相觸)已有該巷道存在，經本府現場勘查供不特定人通行至今已達20年以上，是本案巷道係屬供公眾通行，無礙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且公益上確有需要之巷道，再依本府86年8月25日86投府建土字第121599號函認定現有巷道在案，及依埔里鎮公所核發(86)投埔鎮建(使)字第 126號使用執照所示，本案路段為既成道路。」（見本院卷第425頁），系爭巷道已經南投縣政府認定為既成道路，則原告對被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巷道非既成道路而無通行權，不能以確認判決將其法律上不安地位除去，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並無確認利益，是原告之訴無理由，自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與
    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蔡孟芳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蘇鈺雯　　　　　　　　　
附表：
		起訴時訴之聲明

		最後訴之聲明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A、同段1378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B，面積約390平方公尺之土地（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通行權不存在，被告不得通行上開土地。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民國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1，面積172.26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220.73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4.83平方公尺、編號A4，面積4.60平方公尺、同段1378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B3，面積437.68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43.33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147.79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不存在，被告不得通行上開土地。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244號

原      告  邵江秀玉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孫翁水玉



            孫嘉惠  

            孫靖堯  

            賴宏明  

            孫兆華  



            邵怡華  

            賓之美  



            林明宗  

            林珮錡  

            廖美宜  

            張家榮  



            吳欣烜  

            鍾正欣  



            張曉真  

            楊琇全  



            劉邦彥  

            廖柏鋒  





            李正文  

            豹寶連  

            黃源協  



            黃韋潔  

            鄧愉禎  

            林志勇  

            蕭婉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建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

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

    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

    時訴之聲明為：如附表「起訴時訴之聲明」欄所示。嗣聲明

    歷經變更，原告最後訴之聲明為：如附表「最後訴之聲明」

    欄所示。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

    陳述，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3

    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同段1540、1541、1542、1543

    、1544、1545、1546、1547、1548、1549、1551、1552、15

    53、1554、1555、1556、1557、1558、1559、1560、1561、

    1562、1563地號土地暨其上門牌號碼南投縣埔里鎮玉生路31

    、33、35、37、39、41、43、45、47、49、51、53、55、57

    、59、61、63、65、67、69、71、73、75號建物（下合稱系

    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孫翁水玉、孫嘉惠、孫靖堯、賴宏明

    、孫兆華、邵怡華、賓之美、林明宗、林珮錡、廖美宜、張

    家榮、吳欣烜、鍾正欣、張曉真、楊琇全、劉邦彥、廖柏鋒

    、李正文、豹寶連、黃源協、黃韋潔、鄧愉禎、林志勇、蕭

    婉伶所有或共有，而1370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

    測量日期民國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

    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172.26平方公尺、編

    號A2，面積220.73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4.83平方公尺、

    編號A4，面積4.60平方公尺、1378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

    B3，面積437.68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43.33平方公尺、

    編號B5，面積147.79平方公尺之土地被編為南投縣埔里鎮玉

    生路（下稱玉生路），遭被告長期通行，致原告無法使用13

    70、1378地號土地，已侵害原告就1370、1378地號土地所有

    權之行使。

　㈡被告所有建物坐落土地原由久翔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下稱久

    翔公司）開發，並與當時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原告

    之配偶即訴外人邵天助（原名邵彥助）亦有參與其中，並於

    85年6月26日受讓久翔公司之南投縣埔里鎮生蕃空段140-4，

    142-2、140-64等地號土地在內17筆土地投資開發之權利及

    執照全部開發案。1370、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分別為南投縣

    ○○鎮○○○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43-5、143-4地

    號土地），143-5、143-4地號土地係由同段143地號土地（

    下稱14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來，而143地號土地當時由訴外

    人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月德、翁慶吉、廖鳯英所共

    有，並簽立土地分管協議書，其中翁慶吉與廖鳯英所分管戊

    部分即附圖所示編號B2、B3、B4、B5部分。依當時開發案送

    至南投縣政府送審之圖說，143地號土地並無劃定現有道路

    ，被劃定現有道路係位於被告建物之前方大門之馬路，該部

    分位於同段404地號土地之一部分。本件係因開發案完成且

    所有建物完工交屋後於歷經多年後，40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不讓被告通行所劃定現有道路，於404地號土地與1378地號

    土地之交叉處以數塊水泥磚封路，被告始反方向通行附圖所

    示B2、B3、B5部分。

　㈢依南投縣埔里鎮公所99年6月23日埔鎮工字第0990015620號函

    、99年7月22日埔鎮工字第0990018311號函，可知1378地號

    土地重測前143-5地號土地係私設通路。南投縣政府111年8

    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函認為1370、1378地號土地

    為現有巷道，顯已違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

    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第5條規定農

    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且當時開發案140-4，142-2、140-

    64等地號土地經變更為丙種建地，143-5、143-4地號土地未

    面臨建築，本為私設通路，並非現有巷道，原告及邵天助曾

    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異議。私設通路與現有巷道並不相同，私

    設通路並非供公眾通行。

　㈣土地使用同意書僅為143-5地號土地共有人翁慶吉、廖鳳英所

    簽訂，並無其他共有人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月德簽

    訂，可知翁慶吉、廖鳳英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而擅自簽訂

    土地使用同意書，已違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再者，依

    土地分管協議書亦無約定翁慶吉、廖鳳英所分管戊部分得供

    他人通行道路使用，因此，土地使用同意書係屬無效，爰提

    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表「最後訴之聲明」欄所示

    。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從未通行或使用附圖所示編號A1、A2、B5部分（下稱系

    爭區域），是系爭區域均顯無通行權關係存否之不明確狀態

    ，難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㈡依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函，附

    圖所示編號A3、A4、B2、B3部分（下稱系爭巷道）經南投縣

    政府編定為玉生路之一部份，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具

    有公用地役關係，屬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

    項第2款及第3款所稱之現有巷道，而系爭巷道有無南投縣建

    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3款所定之現有巷道，係

    屬南投縣政府之職權，被告並無認定或否認1370、1378地號

    土地上有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定現有巷道之權利，是

    系爭巷道為供公眾通行之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然若原

    告對系爭巷道是否為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之公用地役關

    係有所爭執，非原告得提起本案私權爭執，系爭巷道是否為

    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本屬公法上之關係，是原告對被

    告提起本件訴訟，不能以確認判決將其法律上不安地位除去

    ，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㈢退萬步言，被告建物為當時85年間建商所搭建之集合式獨棟

    住宅新埔里鎮社區，而1370、1378地號土地原均為143地號

    土地之一部份，經當時之建商與地主協議143地號土地一部

    份作為道路使用，即為玉生路，且南投縣政府埔里鎮公所於

    87年間發予使用執照在案。原告係於00年0月間以配偶贈與

    取得1370、1378地號土地，原告配偶邵天助應係以買賣或法

    院拍賣取得1370、1378地號土地，邵天助此前亦曾威脅社區

    住戶欲阻擋通行，而87年間玉生路早已供通行十多年，玉生

    路又為7米寬之大馬路，原告或邵天助自難以偽為不知有玉

    生路之存在。是1370、1378地號土地長期供通行之用之事實

    ，此為原告或其配偶所明知，是關於1370、1378地號土地通

    行權之約定，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仍應對原告

    發生效力，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原告起訴亦違反誠實信用

    原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694-696頁，並依判決格式增

    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為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

    均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見本院卷第143-148頁）。

　㈡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所有或共有，系爭不動產坐落之土地

    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

    見本院卷第149-239頁）。

　㈢137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143-5地號土地，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

    為143-4地號土地；143-5、143-4地號土地係由143地號土地

    所分割出來（見本院卷第143-148、499頁）。

  ㈣143地號土地當時由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世芳、王月

    德、翁慶吉、廖鳯英所共有，並簽立土地分管協議書（見本

    院卷第599頁）。

  ㈤翁慶吉、廖鳳英就143地號土地分管部分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

    （見本院卷第503-507頁）。

　㈥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535-541頁）：

　⒈1370地號土地位於玉生路旁小巷，全程為碎石泥土道路，上

    有雜草樹木，原告稱內有地主(共有人) 在整地，現況用於

    不特定人休憩所用，道路盡頭未有通行出口(死巷)；1378地

    號土地現況為柏油路面，位於玉生路上，為不特定人通行之

    路，玉生路上有社區式住宅，住宅住戶之主要通行往埔里市

    區的道路為玉生路，玉生路的盡頭未有其他連接道路。

  ⒉被通行地位置：距離埔里簡易庭約3分鐘車程。

　⒊被通行地緊鄰之連外道路為：

    1370地號土地鄰玉生路。

    1378地號土地鄰珠生路。

  ⒋被通行地1370地號土地路面寬度約3.2公尺，可供車輛單向通

    行，1378地號土地路面寬度約7公尺( 指道路的白線內) ，

    可供車輛雙向通行。

　⒌附近多為住宅，交通、生活機能普通。

  ⒍餘如照片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

    ，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

    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

    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

    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

    ，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

    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0號、85年度台

    上字第283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倘所爭執者為公法上之

    權利或法律關係，或於私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並無利害關

    係相對立之爭執，則為法所不許。私有土地若實際已供公眾

    通行數十年，成為道路，其土地所有權縱未為移轉登記，仍

    為私人所保留，其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限制，應認為已有

    公用地役關係之存在，土地所有人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

    目的而為使用，惟公用地役關係之對象，係不特定之公眾，

    且亦不以有供役地與需役地之存在為必要；易言之，既成巷

    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本屬公法上之一種

    事實，其本質乃係一公法關係，與私法上地役權之性質不同

　　。而民事訴訟法則係當事人得向法院訴請以判決保護其私法

    之權利，故當事人不得本於公用地役關係，於民事訴訟請求

    土地所有人不得有妨害其通行之行為，而僅得請求地方政府

    以公權力加以排除；同樣，土地所有人不得以主張對土地有

    公用地役關係者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力排除障礙係屬不當，

    而於民事訴訟請求消極確認其本於公用地役關係之通行；此

    等爭議應循行政爭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最高法院89年度

    台上字第250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從而，既成巷道之通

    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本屬公法上之一種事實，

    如有爭議，僅得循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不得為民

    事訴訟上確認之訴之標的（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

    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㈡原告為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

    所有或共有，已如前述。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

    之系爭區域之通行權不存在，然被告辯稱其等從未通行或使

    用系爭區域等語，而原告既未舉證說明被告有何通行等行為

    ，自難認原告訴請確認對於系爭區域之通行權有何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揆諸首揭說明，原告主張就其所有之

    系爭區域，被告有無通行權之不安狀態，並無法藉由本件確

    認私法上權利之判決將之除去，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就系爭區

    域部分，顯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屬欠缺權利保

    護要件。

　㈢又原告主張系爭巷道非既成道路，而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所

    有之系爭巷道之通行權不存在，惟被告所否認，亦抗辯系爭

    巷道經南投縣政府編定為玉生路之一部份，為不特定公眾通

    行所必要，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等語，而依前開說明，既成巷

    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如有爭議，僅得循

    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不得為民事訴訟上確認之訴

    之標的，況依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

    31號公告記載：「本案認定之現有巷道（玉生路），係行經

    ……溪南段1370地號(王麗生、邵江秀玉、翁慶吉、翁亦聰、

    翁亦騏、翁禎徽、王文宏、陳宜杰、巫佩嫻、柯振欽所有)

    、溪南段1378地號(卲江秀玉、翁慶吉、翁禎徽、洪健彰所

    有) ……等7筆部分土地，依內政部88年10月31日航空攝影航

    照圖(9520-I-018牛相觸)已有該巷道存在，經本府現場勘查

    供不特定人通行至今已達20年以上，是本案巷道係屬供公眾

    通行，無礙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且公

    益上確有需要之巷道，再依本府86年8月25日86投府建土字

    第121599號函認定現有巷道在案，及依埔里鎮公所核發(86)

    投埔鎮建(使)字第 126號使用執照所示，本案路段為既成道

    路。」（見本院卷第425頁），系爭巷道已經南投縣政府認

    定為既成道路，則原告對被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巷道非既成

    道路而無通行權，不能以確認判決將其法律上不安地位除去

    ，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並無確認利益，是原告之

    訴無理由，自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與

    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蔡孟芳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蘇鈺雯　　　　　　　　　

附表：

起訴時訴之聲明 最後訴之聲明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A、同段1378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B，面積約390平方公尺之土地（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通行權不存在，被告不得通行上開土地。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民國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1，面積172.26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220.73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4.83平方公尺、編號A4，面積4.60平方公尺、同段1378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B3，面積437.68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43.33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147.79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不存在，被告不得通行上開土地。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244號
原      告  邵江秀玉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孫翁水玉


            孫嘉惠  
            孫靖堯  
            賴宏明  
            孫兆華  


            邵怡華  
            賓之美  


            林明宗  
            林珮錡  
            廖美宜  
            張家榮  


            吳欣烜  
            鍾正欣  


            張曉真  
            楊琇全  


            劉邦彥  
            廖柏鋒  




            李正文  
            豹寶連  
            黃源協  


            黃韋潔  
            鄧愉禎  
            林志勇  
            蕭婉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建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如附表「起訴時訴之聲明」欄所示。嗣聲明歷經變更，原告最後訴之聲明為：如附表「最後訴之聲明」欄所示。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同段1540、1541、1542、1543、1544、1545、1546、1547、1548、1549、1551、1552、1553、1554、1555、1556、1557、1558、1559、1560、1561、1562、1563地號土地暨其上門牌號碼南投縣埔里鎮玉生路31、33、35、37、39、41、43、45、47、49、51、53、55、57、59、61、63、65、67、69、71、73、75號建物（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孫翁水玉、孫嘉惠、孫靖堯、賴宏明、孫兆華、邵怡華、賓之美、林明宗、林珮錡、廖美宜、張家榮、吳欣烜、鍾正欣、張曉真、楊琇全、劉邦彥、廖柏鋒、李正文、豹寶連、黃源協、黃韋潔、鄧愉禎、林志勇、蕭婉伶所有或共有，而1370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民國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172.26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220.73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4.83平方公尺、編號A4，面積4.60平方公尺、1378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B3，面積437.68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43.33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147.79平方公尺之土地被編為南投縣埔里鎮玉生路（下稱玉生路），遭被告長期通行，致原告無法使用1370、1378地號土地，已侵害原告就1370、1378地號土地所有權之行使。
　㈡被告所有建物坐落土地原由久翔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下稱久翔公司）開發，並與當時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原告之配偶即訴外人邵天助（原名邵彥助）亦有參與其中，並於85年6月26日受讓久翔公司之南投縣埔里鎮生蕃空段140-4，142-2、140-64等地號土地在內17筆土地投資開發之權利及執照全部開發案。1370、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分別為南投縣○○鎮○○○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43-5、143-4地號土地），143-5、143-4地號土地係由同段143地號土地（下稱14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來，而143地號土地當時由訴外人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月德、翁慶吉、廖鳯英所共有，並簽立土地分管協議書，其中翁慶吉與廖鳯英所分管戊部分即附圖所示編號B2、B3、B4、B5部分。依當時開發案送至南投縣政府送審之圖說，143地號土地並無劃定現有道路，被劃定現有道路係位於被告建物之前方大門之馬路，該部分位於同段404地號土地之一部分。本件係因開發案完成且所有建物完工交屋後於歷經多年後，40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不讓被告通行所劃定現有道路，於404地號土地與1378地號土地之交叉處以數塊水泥磚封路，被告始反方向通行附圖所示B2、B3、B5部分。
　㈢依南投縣埔里鎮公所99年6月23日埔鎮工字第0990015620號函、99年7月22日埔鎮工字第0990018311號函，可知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143-5地號土地係私設通路。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函認為1370、1378地號土地為現有巷道，顯已違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第5條規定農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且當時開發案140-4，142-2、140-64等地號土地經變更為丙種建地，143-5、143-4地號土地未面臨建築，本為私設通路，並非現有巷道，原告及邵天助曾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異議。私設通路與現有巷道並不相同，私設通路並非供公眾通行。
　㈣土地使用同意書僅為143-5地號土地共有人翁慶吉、廖鳳英所簽訂，並無其他共有人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月德簽訂，可知翁慶吉、廖鳳英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而擅自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已違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再者，依土地分管協議書亦無約定翁慶吉、廖鳳英所分管戊部分得供他人通行道路使用，因此，土地使用同意書係屬無效，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表「最後訴之聲明」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從未通行或使用附圖所示編號A1、A2、B5部分（下稱系爭區域），是系爭區域均顯無通行權關係存否之不明確狀態，難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㈡依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函，附圖所示編號A3、A4、B2、B3部分（下稱系爭巷道）經南投縣政府編定為玉生路之一部份，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屬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所稱之現有巷道，而系爭巷道有無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3款所定之現有巷道，係屬南投縣政府之職權，被告並無認定或否認1370、1378地號土地上有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定現有巷道之權利，是系爭巷道為供公眾通行之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然若原告對系爭巷道是否為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之公用地役關係有所爭執，非原告得提起本案私權爭執，系爭巷道是否為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本屬公法上之關係，是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不能以確認判決將其法律上不安地位除去，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㈢退萬步言，被告建物為當時85年間建商所搭建之集合式獨棟住宅新埔里鎮社區，而1370、1378地號土地原均為143地號土地之一部份，經當時之建商與地主協議143地號土地一部份作為道路使用，即為玉生路，且南投縣政府埔里鎮公所於87年間發予使用執照在案。原告係於00年0月間以配偶贈與取得1370、1378地號土地，原告配偶邵天助應係以買賣或法院拍賣取得1370、1378地號土地，邵天助此前亦曾威脅社區住戶欲阻擋通行，而87年間玉生路早已供通行十多年，玉生路又為7米寬之大馬路，原告或邵天助自難以偽為不知有玉生路之存在。是1370、1378地號土地長期供通行之用之事實，此為原告或其配偶所明知，是關於1370、1378地號土地通行權之約定，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仍應對原告發生效力，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原告起訴亦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694-696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為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均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見本院卷第143-148頁）。
　㈡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所有或共有，系爭不動產坐落之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見本院卷第149-239頁）。
　㈢137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143-5地號土地，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為143-4地號土地；143-5、143-4地號土地係由14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來（見本院卷第143-148、499頁）。
  ㈣143地號土地當時由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世芳、王月德、翁慶吉、廖鳯英所共有，並簽立土地分管協議書（見本院卷第599頁）。
  ㈤翁慶吉、廖鳳英就143地號土地分管部分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見本院卷第503-507頁）。
　㈥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535-541頁）：
　⒈1370地號土地位於玉生路旁小巷，全程為碎石泥土道路，上有雜草樹木，原告稱內有地主(共有人) 在整地，現況用於不特定人休憩所用，道路盡頭未有通行出口(死巷)；1378地號土地現況為柏油路面，位於玉生路上，為不特定人通行之路，玉生路上有社區式住宅，住宅住戶之主要通行往埔里市區的道路為玉生路，玉生路的盡頭未有其他連接道路。
  ⒉被通行地位置：距離埔里簡易庭約3分鐘車程。
　⒊被通行地緊鄰之連外道路為：
    1370地號土地鄰玉生路。
    1378地號土地鄰珠生路。
  ⒋被通行地1370地號土地路面寬度約3.2公尺，可供車輛單向通行，1378地號土地路面寬度約7公尺( 指道路的白線內) ，可供車輛雙向通行。
　⒌附近多為住宅，交通、生活機能普通。
  ⒍餘如照片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0號、85年度台上字第283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倘所爭執者為公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或於私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並無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則為法所不許。私有土地若實際已供公眾通行數十年，成為道路，其土地所有權縱未為移轉登記，仍為私人所保留，其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限制，應認為已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存在，土地所有人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惟公用地役關係之對象，係不特定之公眾，且亦不以有供役地與需役地之存在為必要；易言之，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本屬公法上之一種事實，其本質乃係一公法關係，與私法上地役權之性質不同
　　。而民事訴訟法則係當事人得向法院訴請以判決保護其私法之權利，故當事人不得本於公用地役關係，於民事訴訟請求土地所有人不得有妨害其通行之行為，而僅得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加以排除；同樣，土地所有人不得以主張對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者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力排除障礙係屬不當，而於民事訴訟請求消極確認其本於公用地役關係之通行；此等爭議應循行政爭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從而，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本屬公法上之一種事實，如有爭議，僅得循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不得為民事訴訟上確認之訴之標的（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㈡原告為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所有或共有，已如前述。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之系爭區域之通行權不存在，然被告辯稱其等從未通行或使用系爭區域等語，而原告既未舉證說明被告有何通行等行為，自難認原告訴請確認對於系爭區域之通行權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揆諸首揭說明，原告主張就其所有之系爭區域，被告有無通行權之不安狀態，並無法藉由本件確認私法上權利之判決將之除去，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就系爭區域部分，顯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屬欠缺權利保護要件。
　㈢又原告主張系爭巷道非既成道路，而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所有之系爭巷道之通行權不存在，惟被告所否認，亦抗辯系爭巷道經南投縣政府編定為玉生路之一部份，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等語，而依前開說明，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如有爭議，僅得循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不得為民事訴訟上確認之訴之標的，況依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公告記載：「本案認定之現有巷道（玉生路），係行經……溪南段1370地號(王麗生、邵江秀玉、翁慶吉、翁亦聰、翁亦騏、翁禎徽、王文宏、陳宜杰、巫佩嫻、柯振欽所有)、溪南段1378地號(卲江秀玉、翁慶吉、翁禎徽、洪健彰所有) ……等7筆部分土地，依內政部88年10月31日航空攝影航照圖(9520-I-018牛相觸)已有該巷道存在，經本府現場勘查供不特定人通行至今已達20年以上，是本案巷道係屬供公眾通行，無礙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且公益上確有需要之巷道，再依本府86年8月25日86投府建土字第121599號函認定現有巷道在案，及依埔里鎮公所核發(86)投埔鎮建(使)字第 126號使用執照所示，本案路段為既成道路。」（見本院卷第425頁），系爭巷道已經南投縣政府認定為既成道路，則原告對被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巷道非既成道路而無通行權，不能以確認判決將其法律上不安地位除去，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並無確認利益，是原告之訴無理由，自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與
    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蔡孟芳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蘇鈺雯　　　　　　　　　
附表：
		起訴時訴之聲明

		最後訴之聲明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A、同段1378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B，面積約390平方公尺之土地（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通行權不存在，被告不得通行上開土地。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民國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1，面積172.26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220.73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4.83平方公尺、編號A4，面積4.60平方公尺、同段1378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B3，面積437.68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43.33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147.79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不存在，被告不得通行上開土地。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埔簡字第244號

原      告  邵江秀玉



訴訟代理人  黃勝和律師

被      告  孫翁水玉



            孫嘉惠  

            孫靖堯  

            賴宏明  

            孫兆華  



            邵怡華  

            賓之美  



            林明宗  

            林珮錡  

            廖美宜  

            張家榮  



            吳欣烜  

            鍾正欣  



            張曉真  

            楊琇全  



            劉邦彥  

            廖柏鋒  





            李正文  

            豹寶連  

            黃源協  



            黃韋潔  

            鄧愉禎  

            林志勇  

            蕭婉伶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林建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通行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如附表「起訴時訴之聲明」欄所示。嗣聲明歷經變更，原告最後訴之聲明為：如附表「最後訴之聲明」欄所示。核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及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同段1540、1541、1542、1543、1544、1545、1546、1547、1548、1549、1551、1552、1553、1554、1555、1556、1557、1558、1559、1560、1561、1562、1563地號土地暨其上門牌號碼南投縣埔里鎮玉生路31、33、35、37、39、41、43、45、47、49、51、53、55、57、59、61、63、65、67、69、71、73、75號建物（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孫翁水玉、孫嘉惠、孫靖堯、賴宏明、孫兆華、邵怡華、賓之美、林明宗、林珮錡、廖美宜、張家榮、吳欣烜、鍾正欣、張曉真、楊琇全、劉邦彥、廖柏鋒、李正文、豹寶連、黃源協、黃韋潔、鄧愉禎、林志勇、蕭婉伶所有或共有，而1370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民國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1，面積172.26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220.73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4.83平方公尺、編號A4，面積4.60平方公尺、1378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B3，面積437.68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43.33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147.79平方公尺之土地被編為南投縣埔里鎮玉生路（下稱玉生路），遭被告長期通行，致原告無法使用1370、1378地號土地，已侵害原告就1370、1378地號土地所有權之行使。

　㈡被告所有建物坐落土地原由久翔建設開發有限公司（下稱久翔公司）開發，並與當時土地所有權人簽訂合建契約，原告之配偶即訴外人邵天助（原名邵彥助）亦有參與其中，並於85年6月26日受讓久翔公司之南投縣埔里鎮生蕃空段140-4，142-2、140-64等地號土地在內17筆土地投資開發之權利及執照全部開發案。1370、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分別為南投縣○○鎮○○○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稱143-5、143-4地號土地），143-5、143-4地號土地係由同段143地號土地（下稱14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來，而143地號土地當時由訴外人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月德、翁慶吉、廖鳯英所共有，並簽立土地分管協議書，其中翁慶吉與廖鳯英所分管戊部分即附圖所示編號B2、B3、B4、B5部分。依當時開發案送至南投縣政府送審之圖說，143地號土地並無劃定現有道路，被劃定現有道路係位於被告建物之前方大門之馬路，該部分位於同段404地號土地之一部分。本件係因開發案完成且所有建物完工交屋後於歷經多年後，40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不讓被告通行所劃定現有道路，於404地號土地與1378地號土地之交叉處以數塊水泥磚封路，被告始反方向通行附圖所示B2、B3、B5部分。

　㈢依南投縣埔里鎮公所99年6月23日埔鎮工字第0990015620號函、99年7月22日埔鎮工字第0990018311號函，可知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143-5地號土地係私設通路。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函認為1370、1378地號土地為現有巷道，顯已違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第5條規定農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且當時開發案140-4，142-2、140-64等地號土地經變更為丙種建地，143-5、143-4地號土地未面臨建築，本為私設通路，並非現有巷道，原告及邵天助曾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異議。私設通路與現有巷道並不相同，私設通路並非供公眾通行。

　㈣土地使用同意書僅為143-5地號土地共有人翁慶吉、廖鳳英所簽訂，並無其他共有人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月德簽訂，可知翁慶吉、廖鳳英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而擅自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已違反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再者，依土地分管協議書亦無約定翁慶吉、廖鳳英所分管戊部分得供他人通行道路使用，因此，土地使用同意書係屬無效，爰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附表「最後訴之聲明」欄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從未通行或使用附圖所示編號A1、A2、B5部分（下稱系爭區域），是系爭區域均顯無通行權關係存否之不明確狀態，難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

　㈡依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函，附圖所示編號A3、A4、B2、B3部分（下稱系爭巷道）經南投縣政府編定為玉生路之一部份，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具有公用地役關係，屬依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款及第3款所稱之現有巷道，而系爭巷道有無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3款所定之現有巷道，係屬南投縣政府之職權，被告並無認定或否認1370、1378地號土地上有南投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定現有巷道之權利，是系爭巷道為供公眾通行之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然若原告對系爭巷道是否為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之公用地役關係有所爭執，非原告得提起本案私權爭執，系爭巷道是否為現有巷道（或既成道路），本屬公法上之關係，是原告對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不能以確認判決將其法律上不安地位除去，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㈢退萬步言，被告建物為當時85年間建商所搭建之集合式獨棟住宅新埔里鎮社區，而1370、1378地號土地原均為143地號土地之一部份，經當時之建商與地主協議143地號土地一部份作為道路使用，即為玉生路，且南投縣政府埔里鎮公所於87年間發予使用執照在案。原告係於00年0月間以配偶贈與取得1370、1378地號土地，原告配偶邵天助應係以買賣或法院拍賣取得1370、1378地號土地，邵天助此前亦曾威脅社區住戶欲阻擋通行，而87年間玉生路早已供通行十多年，玉生路又為7米寬之大馬路，原告或邵天助自難以偽為不知有玉生路之存在。是1370、1378地號土地長期供通行之用之事實，此為原告或其配偶所明知，是關於1370、1378地號土地通行權之約定，產生「債權物權化」之法律效果，仍應對原告發生效力，以維法律秩序之安定，原告起訴亦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694-696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為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均為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見本院卷第143-148頁）。

　㈡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所有或共有，系爭不動產坐落之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均為山坡地保育區丙種建築用地（見本院卷第149-239頁）。

　㈢137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143-5地號土地，1378地號土地重測前為143-4地號土地；143-5、143-4地號土地係由143地號土地所分割出來（見本院卷第143-148、499頁）。

  ㈣143地號土地當時由王麗生、王明春、王德海、王世芳、王月德、翁慶吉、廖鳯英所共有，並簽立土地分管協議書（見本院卷第599頁）。

  ㈤翁慶吉、廖鳳英就143地號土地分管部分簽訂土地使用同意書（見本院卷第503-507頁）。

　㈥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第535-541頁）：

　⒈1370地號土地位於玉生路旁小巷，全程為碎石泥土道路，上有雜草樹木，原告稱內有地主(共有人) 在整地，現況用於不特定人休憩所用，道路盡頭未有通行出口(死巷)；1378地號土地現況為柏油路面，位於玉生路上，為不特定人通行之路，玉生路上有社區式住宅，住宅住戶之主要通行往埔里市區的道路為玉生路，玉生路的盡頭未有其他連接道路。

  ⒉被通行地位置：距離埔里簡易庭約3分鐘車程。

　⒊被通行地緊鄰之連外道路為：

    1370地號土地鄰玉生路。

    1378地號土地鄰珠生路。

  ⒋被通行地1370地號土地路面寬度約3.2公尺，可供車輛單向通行，1378地號土地路面寬度約7公尺( 指道路的白線內) ，可供車輛雙向通行。

　⒌附近多為住宅，交通、生活機能普通。

  ⒍餘如照片所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若被告對原告主張之法律關係，自始無爭執，即法律關係之存否並無不明確之情形，尚不能謂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920號、85年度台上字第283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倘所爭執者為公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或於私法上之權利或法律關係並無利害關係相對立之爭執，則為法所不許。私有土地若實際已供公眾通行數十年，成為道路，其土地所有權縱未為移轉登記，仍為私人所保留，其所有權之行使，仍應受限制，應認為已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存在，土地所有人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惟公用地役關係之對象，係不特定之公眾，且亦不以有供役地與需役地之存在為必要；易言之，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本屬公法上之一種事實，其本質乃係一公法關係，與私法上地役權之性質不同

　　。而民事訴訟法則係當事人得向法院訴請以判決保護其私法之權利，故當事人不得本於公用地役關係，於民事訴訟請求土地所有人不得有妨害其通行之行為，而僅得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力加以排除；同樣，土地所有人不得以主張對土地有公用地役關係者請求地方政府以公權力排除障礙係屬不當，而於民事訴訟請求消極確認其本於公用地役關係之通行；此等爭議應循行政爭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500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從而，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本屬公法上之一種事實，如有爭議，僅得循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不得為民事訴訟上確認之訴之標的（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174號裁判要旨同此見解）。

　㈡原告為1370、1378地號土地共有人，系爭不動產分別為被告所有或共有，已如前述。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之系爭區域之通行權不存在，然被告辯稱其等從未通行或使用系爭區域等語，而原告既未舉證說明被告有何通行等行為，自難認原告訴請確認對於系爭區域之通行權有何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則揆諸首揭說明，原告主張就其所有之系爭區域，被告有無通行權之不安狀態，並無法藉由本件確認私法上權利之判決將之除去，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就系爭區域部分，顯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自屬欠缺權利保護要件。

　㈢又原告主張系爭巷道非既成道路，而請求確認被告對原告所有之系爭巷道之通行權不存在，惟被告所否認，亦抗辯系爭巷道經南投縣政府編定為玉生路之一部份，為不特定公眾通行所必要，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等語，而依前開說明，既成巷道之通行僅屬公用地役關係之反射利益，如有爭議，僅得循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謀求救濟，不得為民事訴訟上確認之訴之標的，況依南投縣政府111年8月4日府建管字第11101832931號公告記載：「本案認定之現有巷道（玉生路），係行經……溪南段1370地號(王麗生、邵江秀玉、翁慶吉、翁亦聰、翁亦騏、翁禎徽、王文宏、陳宜杰、巫佩嫻、柯振欽所有)、溪南段1378地號(卲江秀玉、翁慶吉、翁禎徽、洪健彰所有) ……等7筆部分土地，依內政部88年10月31日航空攝影航照圖(9520-I-018牛相觸)已有該巷道存在，經本府現場勘查供不特定人通行至今已達20年以上，是本案巷道係屬供公眾通行，無礙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及市容觀瞻且公益上確有需要之巷道，再依本府86年8月25日86投府建土字第121599號函認定現有巷道在案，及依埔里鎮公所核發(86)投埔鎮建(使)字第 126號使用執照所示，本案路段為既成道路。」（見本院卷第425頁），系爭巷道已經南投縣政府認定為既成道路，則原告對被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巷道非既成道路而無通行權，不能以確認判決將其法律上不安地位除去，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五、綜上所述，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並無確認利益，是原告之訴無理由，自應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與

    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埔里簡易庭  法  官  蔡孟芳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向本院繳足上訴裁判費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蘇鈺雯　　　　　　　　　

附表：

起訴時訴之聲明 最後訴之聲明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A、同段1378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圖編號B，面積約390平方公尺之土地（實際面積以實際測量為準）通行權不存在，被告不得通行上開土地。  確認被告就原告所有坐落南投縣○○鎮○○段0000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民國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1，面積172.26平方公尺、編號A2，面積220.73平方公尺、編號A3，面積4.83平方公尺、編號A4，面積4.60平方公尺、同段1378地號土地如南投縣埔里地政事務所測量日期111年11月15日埔土測字第320200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B3，面積437.68平方公尺、編號B2，面積43.33平方公尺、編號B5，面積147.79平方公尺之土地通行權不存在，被告不得通行上開土地。 

 

　　　　　　　　　



